
济宁学院驾驶员管理规定 

 

为提高服务质量，规范车辆管理，使车辆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增强驾驶员行车安全意识和责任心,保障学校正常工作运转。根据我校两地办学

实际,结合《济宁学院公务用车管理办法》特制定本规定。 

    一、驾驶员职责 

1、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安全行车。模范遵守《济

宁学院公务用车管理办法》规定，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2、负责车辆良好的安全技术状态，车辆防盗避险工作，负责年度车检和尾

气审验及保险费缴交等车辆手续完善提醒、办理工作。 

3、遵守劳动纪律，服从调度，牢固树立、“爱车、守纪、安全、节约”的

工作理念。 

4、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服务意识，对于车辆自觉做到勤检查、勤保养，

保持车容整洁, 保持车辆性能良好，发现故障要及时汇报和排除事故隐患,不开

带“病”车执行任务。 

5、积极参加安全教育活动，严格遵守车管科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做好停放

车辆的防盗、防抢、防破坏措施。 

6、车辆发生交通意外或事故时，应保护现场，报案等候交警部门处理，并

及时通知车管科科长和保险公司。 

 7、驾驶员在交接车辆时，必须检查各自车辆物品配备及车辆技术情况，发

现问题及时报告并在交接单上签字确认，否则由当事驾驶员承担。 

    二、车辆维修  

1、车辆维修实行统一管理，定点维修、报修和旧件回收制度。严格实行车

辆维修审批制度，车辆需维修时，驾驶员向车管科报修，经维修项目初步鉴定审

查并按程序报批同意后持《济宁学院车辆维修派修单》到指定地点维修。 

2、车辆的维修和保养，应遵循以修理为主、以换件为辅的原则，车辆维修

驾驶员应跟修，过程中不得擅自增加维修项目，确需增加维修项目、更换新的零



件及增加新的费用时应及时报车管科长同意，随后及时补办手续。 

3、车辆不得在外地维修和保养，如有特殊情况非修不可的，口头按程序报

告车管科长同意后方可维修，回校后及时补办手续方可报销维修费。未经批准擅

自对车辆进行维修的，其所发生的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4、落实车辆每周安全检查制度。车辆使用过程中驾驶员应对车辆随时进行

判断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报修。因没有及时报修而延误出车、造成机械损伤，由

驾驶员承担责任。 

    三、车辆用油 

1、车辆用油实行集中采购制度。 

2、各车辆统一使用 IC卡，按照车辆车型核定单车百公里油耗和行驶里程

数分款加油。 

3、实行一车一卡限油品限车号制度。车辆油卡使用禁止与车号、油品不符

和单位无关的车辆加油，严禁营私舞弊。 

4、原则上不准用现金加油，若遇特殊情况须报告车管科长同意后加油，按

制度报销费用。 

    四、工作纪律 

1、服从工作安排，不得无故拒绝出车任务。 

2、严禁公车私用和违反规定驾驶公车、报销车辆费用。 

3、学院车辆统一入库管理，非工作时间车辆一律停放到指定地点。如工作

时间当晚超过23:00点或第二天6:00前出车时，经车管科长同意后车辆可停放到

居住就近停车场，车辆停放安全防盗管理由驾驶员自行负责。 

4、严格派车制度，驾驶员不得私自出车。即使是公务用车，但驾驶员未经

批准自行出车也视同公车私用。 

5、严禁将车借给他人驾驶或驾驶员自行调换车辆驾驶。 

6、驾驶员手机保持24小时开机，保证通讯畅通。 

7、严格遵守保密纪律。 

8、严格遵守上下班和请销假制度，以签到考勤为准。 



9、上班期间在指定地点待命，不得擅自脱岗、离岗、外出。通勤车辆机动

要及时快捷，不准擅自调岗、换岗。 

10、在校级领导出差离开济宁地区不用车无任务时，应把车辆停放到曲阜

校区。期间，驾驶员应做到正常上下班、考勤到位。 

11、通勤车准时、准点在正常运行中无越站、不擅自停靠和更改行车线路，

保持车内外卫生干净、车内无异味、车饰物品整洁，做到文明礼貌服务。车内冷

暖空调及时开放，保持一个舒适的乘车环境。 

12、文明行车，学院车辆不互相追逐和强行超车，严禁超速行驶，不开英

雄车、赌气车，杜绝严重影响安全的驾驶行为。 

    五、工作待遇 

驾驶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包括学校寒暑假月份）按照学院人事处规定标

准执行。 

    六、驾驶员制度规范建设，另见《济宁学院驾驶员考核与奖惩实施办法》。 

    七、车队每月单车统计一次车辆行驶公里数。 

    八、本办法由车管科负责解释。 

    九、本办法自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一日起实行。原《驾驶员管理暂行办法》同

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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